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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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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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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
：
議

宗

〔
譯

者
說
明
：
原
判
決
無
註
釋
’
本
譯
文
之
註
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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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鑑
於
研
究
需
要
所

査
閱
附
加
。
目
綠
之
附
增
亦
同
。
人
名
地

 

名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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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致
通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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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
於
國

内
翻
譯
未
臻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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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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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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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
原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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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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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背
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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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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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貸
款
契
約
實
務

 

么
類
似
案
件
與
日
俱
增

a)
下

馨

法

院

對

契

約
内

容

審
査

之

法

雲

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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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

最
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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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庭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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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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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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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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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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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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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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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法
訴
願
之
理
由

 

3.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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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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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
願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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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)
本

案

楢

成

囊

背

景

 

3

民
事
訴
訟
過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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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
願
人
提
起
憲
法
訴
願
之
理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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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機
構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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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聯
邦
政
府



aj
l

法

—
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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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百
十
條
之
適
決

S

三
庭
之
判
決
不
生
憲S

題

 

W
第

i

法
訴
願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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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

法
院
判
決
違
反
社
會
醫
則

2
.
銀

行

囊S

i

s

s
0

9

a)
私
法
自
篇
社
會
國
原
則
未
受
違
反

 

.b)
補
充
意
見

5.
醤
者

協

會
硏
究

小

組

 

a)
全
家
責
任
之
後
果

.bl
年

輕

人

之

一

雙

籩

B
、
本

件

蜃

訴

願
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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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口
法
之
理
由
 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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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

繼

訴

願

有

理

由

’
第

二

憲

法

訴
霊
1

由

 

I
、
基
■

規

壽

民

事

法

一

般

條

款

具

趙

化

之

囊

 

H
、
第一

蠢

訴

願

有

理

由

L
訴

願

人

靡

受

到

該i

保
貸
款
之
經
濟
上
利
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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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a)
私
法
自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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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
行爲
自
由
-
必
要
時
得
加
以i

三
七
七



三
七
八

2

基

廉

地

位

相

互

衝

突

之

解

決

 

C)
民
法
一
般
條
款
之
關
鍵
性蟇
我

 

a
訴
願
人
居
於
劣
下
之
談
判
地
位

 

m

、
第
二
憲
法
訴
f

l

由

民
事
法
院
必
須
匱
意
2

本

塗

二

條

第

-
項

所

規

定

私

人

自

治

之

基

蠢

震

，
特
別
是
概
括
條
款
之
具
體
化

 

及
其
適
用
尤
然
，
例

如

在

民

法

第

I

百
三
十
八
條
i

二
百
四
十
二
條
。
如
契
約
係
課
以
當
事
人
一
方
以
反
乎
常
理
之

 

負
擔
並
係
由
S

約
締
結
關
係
結
構
上
不
平
等
所
■

，
則
法
院
對
該
契
約
内
容
有
審
査
義
務
。

判

決

姜

i
聯
邦
®
高

法

院一

九
八
九
年
三
月
十
六
曰
之
判
決I

^
0

 
_

_

侵
害
本
件
第
一
憲
法
齡
願
人
之
基
本
法

 

第

二

條

第I

項

之

基

毒

-
該
判
決
應

1-h
W

。
豪

發

回

聯

邦

鬵

法

院

。

其
餘
憲
法
訴
願
應
與
駁
回
。



聯
邦
德
塞
心
共
和
國
必
須
賠
償
本
件
第
一
憲
法
訴
願
人
必
要
鼻
用
。

二
蠢
願

人
-rŝ

訴

回

。

理
由

A
、
(爭
點
)

本

二

墓

*W
涉
到
民
事
法
院
在
憲
法
上
圍

内
嚢

務
’ 

保

證

麗
内
容

’
若

該

蠢

係

由

 

信

墨

款

人

之

製

入

爵S

蠢

成

員

與

銀

行

麗

囊

’
因

票

馨

度

之

風

險

者

。

I
'
 
(
毒

背

景

)

i
銀

行

契

約

法

義

特

別

之

立

法

。
與
銀
行
間
之
契
約
因
此
震
民
法
上
之
契
約
法
以
及

一

 

而

定

，

<

^

^

依®

法

震
i

;
墨

霄

董I
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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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

規定
。
蓄
墨
$̂
£上
，

墨

泛
而
一
致
的
定
型
化
契
約

(
F
o
m
u
l
a
r
v
e
r
t
r
a
e
g
e
)

。
量

$

構
聯
盟
之
中
央
信
用
委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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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
r
e
d
u
a
u
s
s
c
h
u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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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

袋

約

彥
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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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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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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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
業

信

墨

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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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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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
業

靈

而

令

其

麗

成

員

保

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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蠢
成
員
之
收
入

i

震

況

則

多

不

5
査

。
此
些

^
l

w

—

0
5
—

e
 
4

1

三
七
九



三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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貸
款
人
透
—

親
屬
之
加
入
保
證
而
產
生

1

缝

與

共

的

響

(
s
o
r
g
f
a
e
l
t
i
g
e
r

 

W
i
r
t
s
c
h
a
f
t
e
n
>

 

(
德

證

行

聯

邦

聯

盟

之

立

場

)

。

2.
泪
自
大
約
十
年
以
來
’
民
事
法
院
一
直
在
處
理
與
日
俱
增
的
年
輕
成
年
人
陰
人
無
法
避
免
的
債
務
過
度
負
擔
的

 

案

件

中

，
蓋
雖
然
他®

入

不

豐

-
仍爲
其
SB
偶
或
父
#
驀

額
i

行

信

蜃

款
爲

攥

。

a)

各

蠢

法

院
(I

n
s
t
a
n
z
g
e
r
l
c
h
t
e
)

對
前
揭
契
約
實
務爲
廣
泛
之
内
容
審
査
。
首

先

，
各

該

法

院

髮

民
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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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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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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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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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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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 

1
4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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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9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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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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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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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9
8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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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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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4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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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
爲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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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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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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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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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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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將
責
任
擴
張
至
無
營
業
經
驗
之S2
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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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
〔他
家
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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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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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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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
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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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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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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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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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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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

北

克(
L
u
e
b
e
c
k
)̂
J

院

(
N
J
W

 
1
9
8
7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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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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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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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
種一

開

始

即
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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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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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
 

止

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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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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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(p
f
a
e
n
d
u
n
g
s
f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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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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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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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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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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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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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一
十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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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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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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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法

院

認
爲
’
該
民

 

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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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-

十
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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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
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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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

越

其

文

義

之

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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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
旨

在

繼

個

人

之

禁
霊

與

幸

置

不

可

讓

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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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
人
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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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
果

契

約

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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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
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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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
悉

該

一

連

雲

任

(
Ml .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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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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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
然

議

無

可

回

避

的

過

度债
務
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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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契
約

 

義
務
須
因
此
而
無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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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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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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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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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
 

此
植
契
約
爲
内
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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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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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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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民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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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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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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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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駁
回
對
連
墨
任
家
屬
之
請
求
付
款
之
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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蓋
慧
一
起

 

訴
銀
行
違
反
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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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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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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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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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以
應
有
的
方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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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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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負
損
害
賠
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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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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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

此

些

下

級

法

壽

鬆
内

容

春

査
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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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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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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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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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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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
邦
®

法

院

認
爲
)
保
證
契
約
不
能
因
事
先
可
預
見

 

會
護
憤
務
之
過
度
視

爲

違
反
善
良
風
俗
。對
完
全

W

能

力

人

而

-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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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

形

成

自

由

包

括
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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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R
e
c
h
t
s
m
a
c
h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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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該
{
元

全

行
爲
能

力

人

纖

此

承

受

只

有

在

特

別

有

利

的

情

況

下

才

須

加

履

行

之

|

我
務
。
保
證
人
未

 

具
—

業
經
驗
不
得
引

爲

加
重
金
之
說
明
及
咨
詢
務
之
理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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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股
而
言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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兀
全
行

爲
f

人

'没
有

經

特

 

別

說

明

亦

知

悉

，
保
證
之
表
示
係
具
有
風
險
之

一
?

銀

行

因

此

’
承

受

保

證

義

務

之

人

應

麗

其S

之

效

 

力

範

圍

並

會

以

自

我

責

任

估

量

風

險

。
唯
如
果
銀
行
因
其
自
己
行

爲
以
及
一
項
銀
行
在
保
證
開
始
已
認
識
之
錯
誤
’
致

 

保
證
責
任
風
S

高

者

-
則
又
另
當
別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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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邦
最
高
法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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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
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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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

文

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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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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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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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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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有
此

 

些
文
獻
I

出

’
此i

柔
合
爭
辯
的
法
院

i

點u
r
n

得
個
案
面
面
俱
到
的
總
體
評
價
不
可
或
缺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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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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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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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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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
 

審
法
院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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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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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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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

評

主

要

認
爲
’
 _

震

法

院

太

過

鑛

而

未

按

(
麗

)
區

分

餐

行

法

律

之

内
六

審
査
’
如
此
已
忽
略 

憲
法
的
基
本
決
定

(Grundstscheidung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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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erfassung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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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期
間
-
主

黨

行

法

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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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
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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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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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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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

®

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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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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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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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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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

約

平

等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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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到
干
擾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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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應i

務
對
保
證
契
約内
f

民

法

-
般
條
款
與
以
審査
。
對
於
銀
行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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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

或

父

母

親

所

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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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
任

在

I

定
的
要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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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
可

穩

違S

良

風

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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棄
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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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
願
人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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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
前
經
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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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
仲
介
；
其
亦
建
築
房
屋
並
出
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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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九
八
二
年
其
向C
市
儲
i

行
請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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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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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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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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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〇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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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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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克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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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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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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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馬

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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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儲
笼
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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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
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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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當
時 

二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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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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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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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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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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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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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書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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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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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.

3.
本
保
證
係
以
自
己爲
債
務
人
之

 

訴
抗

m
^
(
v
e
r
z
i
c
h
t

 auf

 

die

 Einrede

 der

 vo
r
a
u
s
k
l
a
g
e
)

 

=
保

證

人

轚

得

撤

銷

以

忍

撞

充

之

異

疆

-
銮

璧

纏

消

滅

&

■

權

。
保

證

人

對

C

保
證
債

 

務

)
實
施
的
種
類
及
時
點
S

■

保
的
放
棄没
S

S

利

。
本

儲

蠢

行

並醤

務

在

向

蜃

人

讀

之

 

前
應
先
向
其
灌
。

信

蜃

義

度

因

此

一

保

證

契

約

惡I

高

。
訴

願

人

聲

父

親

之

信

用

帳

戶

1

—

馨

-
簽
名

 

權

(ze

—l.c
h
i
g
s
r
e
c
s
)

，但
其
無
財
產
。其
未
受
過
職
業
訓
練
，

失業狀

f

 ’
在

簽

震

證

契

約

 

時

，
在
一
魚
工
廠
工
作
，毎
&

取
淨
値
一
一
五
o
馬

克

。

一九八四願人之父

f

房
屋g

w
&
M

伊

後

’
逕

自

經

露I

運
。該
市
行
給
與
 

融
資
一
百
三
十
萬
馬
克
以
購
買
i

。

一
九
八
六
年
十
二
月
市
儲
I

®

止
—

未
清
償
之
信®

款

(
大
約
二
百

 

四
十
萬
馬
克
)
’並
通
知
欲
對
之
證
請
求
權
。

W
訴
願
人
首
先
訴
請
確
認
該
保
證
姐
叛
。
在

該

市

儲

麗

！

出

反

訴

(
w
i
d
e
r
k
l
a
g
e
)

請
求
一
〇

〇

，
〇
〇

 

〇
馬
克
連
同
利®
^
支
付
之
後
，i

程

序(
AJSgangsverfahren )

兩
造
聲
i

確
認
之
訴
已
終
結
。
_

院
以
本

 

件

訴

願

所

指

摘

之

判

決

允

霞

反

訴

。

訴
願
人
提
起
上
訴
间
^

H

院
變
更
_

院
之
判
！

駁

回

該

反

訴

(

I

5
8
8
,
 

s
.

 14
3
6
〔1

4
3
§
:

 <

邦

三
八
三



三
八
四

0

®

院

)
認
爲
市
儲
筑
鑷
行
在
f

 (
過
失
)
可
歸
責
性
的
觀
點
下
，
負

務

’
解
除
訴
願
人
保
證
責
任
*
因
其

 

違

反

生

晶

義

務(A
u
s
k
u
n
f
t
s
p
f
l
i
c
h
t
e
n
)

。
雖
妖
f

人

不

必

-
般
性
的
閩
明
保
證
之
風
險
。
但
如
果
S

人
因
其

 

行
爲
可
預
見
會
令
保
證
人
產
生
錯
誤
’
則

屬
例
外
。
同

樣

的

’
如
爲̂
®

人
之
金
融
機
f

於
可
預
見
無
經
營
商

 

業
能
力
之
保
證
人
—

估
保
證
責
任
之
種
類
及
範
圍
，
並
因
而
影
響
保
證
人
之
意
思
決
定
’
亦
例
外
應
負

閲
塑
我
務
。
 

邦
高
等
法
院
認
爲
本
案
即
屬
之
。
調
査
證
據
後
’
邦
高
1

院

確

認

’
市
儲
莕
銀
行
之
代
理
人
在
保
證
意

i

定

時

’
按

 

保
證
書
之
薹
我
說
：

「m證

此

簽

名

，
您
不
會
因
此
負i

大
的
義

務

’
我
需
要
這
個
作爲
我
的
檔
案
」

。
藉

此

’
該

 

代
理
人
已
將
訴
願
人
實
際
的
風
險
根
本
性
的
加
以
美
化
而
低
估
之
。
邦
高
等
法
院
認

爲
-
保
證
人
未
經
過
實
際
的S

 

後
即
承
受
該
保
證
。

聯

邦

最

高

法

則

刪

該

邦

高

雲

院

之

判

決

’
並
以
本
訴
願
所
指
摘
之
判
決
將
訴
願
人
之
上
訴
發
回
_

院

(
Z
I
P

 

1989.

 S .

 
6
s

f
.
r

其

認
爲
：
保
證
係
i

面
負
負
擔
之
法
律
行爲
’
就
此
植
行
爲
繼
人
通
常
旣
無
閩
明
龙
我
務
’
 

亦
無
探
知
保
證
人
知
悉
情
況

(
w
i
s
s
e
n
s
s
t
a
n
d
)

之

義

務

。
滿
十
八
歲
及
依
法
律
具
有
完
全
行
爲
能
力
之
人
f

無
特

 

別
的
法
律
交
易
的
經
驗
亦
知
悉
，
保
證
的
意
思
表
示
係
具
有
貴
任
風
險
者
。
保
證
人
之
期
待
不
會
受
到
保
證
的
求
0
不

 

足
以
構
成
交
易
之
基
礎
。
市
儲i

行
之
ft-
理
人
並
無
任
何
怍爲
足
以
對
此
種
估
計
產
生
影
響
。爲
保
證
意
思
表
示
時

 

-
主
債
務
人
尚
屬
f

可

靠

-
銀
行
行
員
之
此
種it
®

亦

屬

適

當

。
其
父
親
生
意
之
發
展
及
其
將
來
之
責
任
風
險
’
聯

 

邦
_

法
院
認
爲
應
由
作
爲
保
證
人
之
訴
願
人
自
行
注
意
。
何

時

蠢

除

契

約

已

經

載

明

於

保

證

契

約

。

0)
訴
_

人

提

起

憲

法

訴

願

：
王

張

其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簾

一

項

墨

二

條

第

一

項

之

基

本

權

連

®

會
國
原
則
已



受

到

侵

害

。
_

院

與

i

最

高

法

院

已

經

違

反

在

'=■
證

一

基f

規
定
下
所
建
立
起
來
的
國
家
的
保
護
照
顧
義
務
(
 

S
c
h
u
t
z

 

und 

F
u
e
r
s
o
r
g
e
p
f
l
i
c
h
t
e
n
)

。

訴

願

人
主
張
，
從
基
本
法
第
一
條
第
一
項
可
以
導
出
，
國
家
對
個
人
有
保
讓
我
務
，

免

於

物

質
上
的
困
境
(
 

彐at
e
r
i
e
l
l
e
N
o
t
)

。
如
果
人
被
強
迫
在
經
濟
上
生
活
於
某
種
條
件
下
而
將
之
變
成
標
的
物

(
o
b
j
e
k
t
)

，
即
已
侵
害

 

苴
(人
性
尊
嚴
。
從
基
本
法
第
二
一
項
可
以
導
出
’
契

約

自

由

不

權

利

之

濫

用

；
此
特
別
在
保
護
不
獨
立
之
 

契

約

一

方

，
以
防
止
市
場
具
有
獨

-
M
l
g

位

之

非

社
會
行
爲(

u
n
s
o
z
i
a
l
e
s

 

V
e
r
h
a
l
t
e
n

 

m
a
r
k
t
b
e
h
e
r
r
s
c
h
e
n
d
e
r

 

Lint 

e
m
e
h
m
e
n
)

。
法
院
必
須
拒
絕
承M
此

些

契

約

，
蓋
此
些
契
約
如
此
強
烈
的
將
訂
約
之
一
方
之
物
質
上
行
動
自
由

(
I 

t
e
r
i
e
l
l
e

 

B
e
w
e
g
u
n
g
s
f
r
e
i
h
e
i
t
)

與

以

限

制

，
以
致
於
其
無
法
以
八
早
人
性
尊
嚴
之
方
式
生
活
。

保

證

債

務

-
〇

〇

、
〇
〇
〇
馬

克

，
年

利

率

八

.
五
％

，
則
一
年
的
利
息
負
擔
即
高
達
八
五
〇
〇
馬

克

，
亦
即

毎

 

月
爲
七
。
八

馬

克

。爲
淸
償
這
些
利
息
’
訴
願
人
依
現
行
民
事
訴
訟
法
第
八
百
五
十
C
條

8
所
定
不
可
扣
押
之
財
產
數

 

額

表

，
必
須
鲁
月
淨
賺
大
約
一
八
〇
〇
馬

克

。
訴顚
人
尚
未
達
到
此
種
收
入
。
變
疋
保
證
契
約
時
，
苴

(5S
S

押
之
所
得

 

係

四

百一

卄
馬
克
七
十
分
m

。

一
九
九
-
年

十

月

起

-
其
須
單
獨
扶
養
一
兒
子
；
其
®

會
救
助
金
及
兒
童
養
育
補
助

 

金
爲
生

。
迄

至I

九
九
二
年
一
月
保
證
憒
務
已
高
達
一
六
0

、
〇
0
0
馬

克

，
吾
人
無
法
期
待
其
何
時
可
解
除
此
種
拘

 

束

。
2
.
1 B

v
r

 

S
4
4
/
8

羞

件

a)
訴

願

人

於I

九
七
九
年
向
起
訴
銀S

保

I

項
其
夫
所
獲
得
之
「
保

險

借

貸

(
v
e
r
s
i
c
h
e
r
u
n
g
s
d
a
r
l
e
h
e
n
)

三
八
五



三
八
六

j
，
此

-
信
用
貸
款
總
數
高
達
三
〇

、
0
〇
0
馬

克

。
簽
定
保
證
契
約
時
，
訴
願
人
並
無
收
入
亦
無
財
產
。
其
係
一
家

 

庭

主

婦

’
從
一
九
七
一
年
至

一

九
七
八
年
間
照
顧
兩
個
小
孩

。
一

俟
其
夫
就
利
息
遲
延
給
付
時
’
銀
行
即
於
一
九
八
八

 

年
通
知
該
借
款
已
到
期
。
當

時

債

議

額

達

於

三

二

'
-
四
0
.
三
一
馬
克
。
其
夫
將
其
人
爵
保
險
之
買
回
權

値
(
 

R
u
e
c
k
k
a
u
f
w
e
r
t

 
d
e
r

 Le
b
e
n
s
v
e
r
s
i
c
h
e
m
n
g

 
)
 

I
K
g
t

,
該

筆

債

j ®

至

一

六

、
三

七

四

.
〇

二
馬
克
。
^
ŝr
sfc
此

 

數

額

之

憤

隱

訴
®
^
顧

人

求

償

。

2
S

院

梁

訴

願

所

指

摘

滿

決

允M
S

 ’
其

驚

：
該

保

證

係

裏

並

無

疑

問

-
民

法

第

三

百

-
十
條

 

無

適

用

之

鐘

，
蓋
將
乘
到
期
之
拘
束
，
其
數
額
有
多
高
及
如
何
無
法

淸
償
，
並
非
將
來
財
產
之
讓
與
。
該
保
證
契
約

 

亦
不
至
於
依
民
法
第
一
百
三
十
八
條
而
無
效
。
接
受
該
保
證
時
訴
願
人
並
未
被
排
除
’
在
該
信
用
貸
款
應

淸
償
前
有H

 

作
能
力
或
有
其
他
收
入i

養

業

時

-
B

可

接

手

小

孩

之

照

顧

'
長
久
的
無
給

S

力
亦
不
至
於
導
致
保
證

 

契

約

之

違

暮

良

風

俗
i

行
應
無
違
反
務
。

訴

願

人

上

訴

至

邦

高

雪

院

’
邦髙

雲

_

同
樣
的
理
由
以
本
件
訴
願
所
指
摘
之
判
決
駁
回
5

訴

。
 

c>
訴

願

人

提

起

憲

法

訴

願

主

張

，
其

基

蠢

第
I

條

湯

二

條

之

基
i

已

受

到

侵

害

。<

 訴
願
人
主
張
)
該
 

銀I ®

爲

清

楚

，
保
證
人
f

兩
個
小
孩
，
在

可

預

見

的

將

來

並

無

力

。
現
在
雖
可
期
待
其
有
工
作
能
力
，
但
 

其

卻

完

全

無

法

自

保

證

債

務

中

解

脫

出

來

。
然

而

’
此

一
债
務

雖

有

定

期

支

付

，
仍

然

節

節髙
升

。
由
此
而
生
之
對
將

 

來

前

景

的

毀

滅

已

經

違

反

屢

。

B
、

(
蠢

置

場

)



.

司
法
f

理
&

^

隱

，
基
本
上
法
院
必
須
在
衡
量
個
案
的
各
種
情
況
後
，
決

定

1

保
證
契
約
是
否

 

有

效

，
甚

至

讓

約

會

獲

終

身

之

價

務

過

度

蠢

囊

。
法

院

此

時

應

顧
昼

畫

〇

在

此

範
圍
内
i

s

震

 

灣

憲

法

法

院

之

此

二

案

件

應

有

不

同

之

評

價

。

a) 

i

f

民
f

三
百
■+
條

的

適

用

，
籠

除

該

條

的

類1
適
用
之i

o
w

法
院
的
判
決
在
S

上
不
生

 

逼

。
聯
邦
最
高
法
觀
三
庭
對
民
法
第
一
百
三
十
八
條
之
解
釋
與
適
用

(
Z
I
P

 

1989, 

S. 

4
8
7
)

亦

無

可

指

摘

。
雖

 

然
文
獻
上
已
經
肯
定
，
如
果
締
約
之
一
方
負
有
S

的
拘
束
性
約
之
初
即
已
明
顯
可
以
預

f
 
(永
遠
無
法
清

 

償

，
則

此I

法
律
交
易
即
已
違
反
善
良
風
俗

-

唯

如

量

震

人

與

馨

憤

務

人

秦

得

足

夠

，
且
兩
者
共
同
生
活
於

-
羼

姻

或

類

似

麗

下
’
則
此
一
要
件
即
不
I

。
此

-
論
點
至
小
同
生
活
之
借
貸
是
慕
的
。

至
於
因
嗣
後
轉
發
生
交
易
即
認
臺
違
反
善
良
風
—

有
未
當
。蓋
持
此
見
解
之
判
決
將
會
財

 

力
薄
弱
之
人
的
部
分
宣

il &
K

a
!

 
(
T
e
i
l
e
n
l
e
n
d
i
g
u
n
g
)

亦
且
將
取
得
信
用
貸
款
之
自
由
。保
護
財
務
陷
 

於
困
窘
之
人
之
合
乎
人
性
尊
嚴
之
生
誓
先
應
8

於

強

麗

仃

之

保

護

規

定

(
民
事
訴
訟
法
第
八
百
-
十

-
條
以
下

 

’
八
百
五
十
條
以
下
)

。
一

^

些
規
f

長
久
陷
於
給
付
不f

容
有
不
適
當i

 .
，
因
此
在
蕭
法
改
革
時
即
有
人

 

建
議
，在
一
定
要
件
下
’鏖
債
務
人
苴
雙
債
務
上
的
解
決
方
案
並
非
所
應
有
者
。

b) 

相

反

的

，
在
一 B

v
R

 

5
6
7
/
8
9

 
一
案
上
所
M

之
判
決
則
違蓬

-
i
^

第

二

條

第I

項
所
保
f

行
爲
自
由
以

 

及
違
本
法
第
二
十
條
第
一
項
所
揭
橥
之
社
會
國
原
則

(
s
o
z
i
a
l
s
t
a
a
t
s
p
r
i
n
z
i
p
)

。
法
院
E

該
保
證
契
約

 

依

民

達

I

百

三

十

八

權

一

項
&是

□無

效

。
 

.

三
八
七



三
八
八

只
限
於
就
其
父
親
之
房
屋
仲
介
生
意
所
定
之
信
s

i

保

對

第一

訴

願

人
没
有

直

接

利

益

。
市
儲
班
愚
1
@
該

 

保

證

契

約

之

利

益

應

不値
得

加

以

羅

。
該
訴
願
人
在
簽
訂
保
證
契
約
伊
始
只
S

評

短

駕
没

有

難

之

收

入

，
此

 

!

無
苴
〔他

財

產

。
很

明

顯

的

’
她

在

可

預

見

的

將

來

’
如

無

特

別

有

利

的

情

況

’
即

無

法

淸
償

已

到

期

之

利

僅

務

 

。
因

此

’
市
儲
3S
1

行

可

以

掌

握

之

利

益

可

言

。
相

反

的

’
訴

願

人

卻

因

該

保

證

契

約

而

蒙

受

極

嚴

重

之

不

利

：

I

方

面

從

可

期

待

的

所

得

狀

況

，
他

方

面

從

禁

止

扣

押

界

限

來

看

，
可

以

預

見

的

是

-
她

終

其
一
生
絕
無
法

s

自
己

 

生

計

，
更
無
法
從
爭M

債

務

中

解

放

出

來

。

2.
銀
行
專
業
f

 (
D
e
r

 
B
a
n
k
e
n
f
a
c
h
v
e
r
b
a
n
d
)

爲
該
受
指
摘
之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判
決
辯
護
。
如
果
只
依
還
款
比

 

率
與
其
他
義
務
之
合
計
超
過
所
規
定
的
生
存
最
低
限
度
即
規
定
一
項
可
容
許
之
負
債
客
觀
界
限
，
將

信

用

貸

款

 

容

—

拒

絕

’
此

一

信

©
K

款
卻
往
往
爲
創
業
i

至
爲
職
業
上
之
汽
車
修
理
所
必
要
者
。

(
銀
行
專
業
協
會
認
爲
)
 

此
違
反
信
用
貸
款
人
之
利
益
，
亦
且没
有
必
要
，
因
信
用
貸
與
人
基
§

濟
上
的
理
由
必
須
顧
及
債
務
人
的
給
：̂

力

 

。
如
f

貿
上
一
旦
學
說
上
所
質
疑
的
案
例
眞
的
存
在
，
如

簽

約

時

(
保
證
人
)

没
有
還
款
希
望
且
已爲
信
用
貸
與
人

 

所
已
知
者
’
則
透
過
民
法
第
一
百
三
十
八
條
及
其
他
類
似
規
定
的
適
用
可
加
以
解
決
。
此
外
’
立

法

過

扣

止

 

保
護
條
款
之
規
定
已
確
保
了
人
性
尊
嚴
並
顧
及
了
社
會
國
的
要
求
。

S.
德

國

銀

行

聯(D
e
r

 

F
u
n
d
e
s
v
e
r
b
a
n
d

 

d
e
u
t
s
c
h
e
r

 
B
a
n
k
e
r
!
)

同
樣
認
爲
系
爭
之
判
決
合
憲〇

 

a)
私
法
自
治
^
^
會
國
原
則
在
系
爭
的
判
決
裡
並
未
受
到
忽
視
。
擬

爲
信
用
貸
款
之
人
可
以
自
己
判
斷
其
負
擔

 

能

力

之
界
限
’
基
本
上
亦
必
須
承
擔
其
自
己
行
爲
責
任
之
效
果
。
這
並
不
排
除
在
特
殊
的
案
型
上
(
例
如
債
務
人
特
別



無
經
驗
-毫

無

還

款

月

究

竟

少

並

不

清

楚

)
有
民
1

1

百
三
十
八
條
之
適
用
。此
外

-

1

判
決
 

所
發
展
出
來
的
旨
在
纖
信
用
貸
款
人
之
咨
詢

S
i
S
S
*

務
•交
礎
障
礙

(stoerung

 der

 Geschaeftsgrund 

lage )
之
基
本
i

以
&

霸

度
(Institut

 

des

 verschuldens )

亦

可

提

供

進

一

盡

法

律

上

解

決

。
黯

 

最

高

法

院

之

判

決

麗

依

個i

査
而
不
至
於
阻
止
經
濟
有
囊
暴
利
益
麗
而
毫
信
用
貸
款
之
取
問
題

 

。
一

^

過

度

<
®
!
®
^
生
f

式

各

，故一般條

f

比

I

項

固

定

的

易

適

用

。在

1

般
®

的
i
 

化
時
應
注
意
社
會
國
原
則
。

保
證
並
藝
無
選
髮
只
是
例
行
公
式
。

信
用
貸
款

(
Konsumentenkrediten )

即
任
i

s

措

 

施
可
供
使
用
。
擔

保

實

務

上

只

雲

具

有

1

之

霉

，
長
期
^
^
$
^
產
之
5

^

^

行
固
無
利
益
；
唯
卻
不
至
於

 

導
至
該
保
證S
K̂

i

l
。
第
三
人
作爲
保
證
人
或
共
同
價
務
人
謙
當
的
’
此

f

w
s
i
w
i
s
s
w
f
i

經
濟
上
亦

 

蜃

利

益

者

尤

然A

用

貸

款

之

給

與

夫

妻

共

同

收

入

而

定

"
由
此
可
以
導
出
-
夫

雲

方

@

_

該

籰

款

 

i

s

i

»

b)
在
補
充
意
見
書
上

il̂
n̂

說

明

-
信

用

經

濟

界

所

組

成

之

(
spitzerwerbaende )

更

建

議

，
各

 

該

新

入

會

產

醫

搆

應

比

現

在

靈

馨
査

’
在
A

的
個
5

透
過
無
財
產
和
所
®

®

證
或
連
帶
債
務
人
的
擔

 

保
f

上
是
否
有
必
要
，i

濟
上
是
否
有蟇
我
。
其
認
爲
如
果
保
證
人
在
保
證
產
將
會
有
自
己
之
所
得
(
創

業

〔
 

m
x
i
s
t
e
n
z
g
l
d
—

〕

、
雲

結

束

、
重
新
找
到
工
作
)
，
應
福

爲
有
清
償
希
望
。
此

外

’
霞

謝

亦

屬

適

當

’
如

 

負
責
人
在
可
預
見
的
時
駕
自
己
亦
額
^

DI

該
筆
借
款
獲
_

 (
特
別
係
爲
一
共
同
有
利
之
標
的
或爲
S
筒

馨

三
八
九



三
九
〇

之
企
業
所爲
之
貸
款
)

。
保
證恋
曰
在
防
止
脫
產
(

vermoegensverschiebung 〕

。
最

後

’
將
配®
^
入
保
證
人
會

 

籰

款

人

更

經

心

並

更

努

力

向

m
W

進

，
亦

奪
f

列

。

在
個
別
銀
行
短
期
間
所
顯
示
，此

些

銀

上

有

不

同

的

隱

。信

®

屬
成
員
，尤
碁
疋
配
 

§

列
入
保
證
人
之
比
例详
任
大

約

在

百

分

之

三

十

五

至

四

十

之

間

。
但

有

一

銀

出

，

f

公

司

、
手H

藝
企

業

 

以
及
小
商
店
的
建
立
大
約
有
百
分
之
九
十
的

w
g

i

過
配
偶
的
保
證
而
寬
。
(金

構

)
往
：̂

請
求
實
施
獎
 

勵
創
業

(
G
l
d
u
n
g

 se
l
b
s
t
a
e
n
d
i
g
e

 Ex
i
s
t
e
n
z
)

之
方
案
。

爲
此
所
設
置
的
(金
融
)
機

構

在

勵

4
^
(

F
0
-

 

e
r
d
e
m
.
c
h
t
l

 

i
n
i
e
n
)

上

多
>l£
H
5n
 規

定

，
信

 

款
須
透
過
配

®

。

4
國

*
^
行
裏

爲

i

本

法

第

一

條

所

纖

之

人

性

薰

臺

蠢

乃

賦

與

個

人

決

定

’
 

其
自
己
是
否
及
在
何
範
隱
受
財
務
上
之
風
險
-濯
該
人
過
■

求
其
財
務
(善

同

。超
過
禁
止
扣
押
 

規
定
界
限
之
保
護
只
有
別
的
個
案
上
才
有
之
。

5.
醬

者

協

會
硏
究

小

組(
A
r
beitsgemeinschaft )

則

認

藝

兩

項

蠢

訴

願

有

理

由

。
類

器

案

型

 

之

。
至
少
金
1

吊
忽i

保
風
險
。保
證
人
之
無
收
入
通
人
在
憲
法
訴
願
中
所
描
述
的

i

及

 

希
望
的
毀
滅〇

這

霣

型

特

別

是连
—

靈

區

日

益

增

加C
此

外-

亦

糟

兩

份

鑑

定

馨

書C

.a)
其-B

-
M

 

1

是
I
涉

到

「
全

家

責

任

(
F
i
.lienhaftung )

」

的

結

果

，
特
別
是
指
婦
女
之
(
負
連
帶
)
責
任

 

者
而
一
一
目
。
德

國

實

務

上

有

一

量

，
已

f

人
臺
得
信
墨
款
，無

不

被

要

求

其

配

偶

。信
用
貸
款
人
無
 

法

抵

拒r

第
二
簽
名
」i

求
〆
否

則

霞

墨

款

。該
髴
變
法
院
裔
決
畜
實
。此

S

離



婚

而

須

照

顧

小

孩

之

婦

女

特

別

艱

辛

。
主
要
賺
錢
之
人
^§

判
決
除
負
有
—

生

活

義

務

之

外

’
尚f

還
該
貸
款

 

債

務

4

1

■

從

事H

作
没
有

利

益

，
因

其

只

能

保

篡

芷

扣

押

財

產

之

部

分

。
如
果
其
®

H

作

或
R
打

黑

工<

 

S
c
h
w
a
r
z
a
r
b
e
i
t

 
)
 

妻
即
i

維

持

生

計

。
而

在

民

事

法

上

其

妻

卻

對

全

部

纂

負

返
f

責

。
如
果
其
妻
爲

 

不
必
仰
®

蠢

濟

而

從

事

工

作

，
則
銀
行
即
刻
會
就
其
所
§
進

行

薪

資

扣

押

(|-备

召

^
6
虱
§
9
)
。

憲

法

上

的

問

題

於

是

蠢

顯

出

來

，
蓋
極
強
而
有
力
、
奮
上
及
法
律
上
以
卡
特
爾
方
式
聯
合
的
有
組
織
之
企
業

 

，
在
制
度
上
將
會
以
危S

姻
家
庭
制
度
與
侵
害
平
等
原
則
之
方
式
利
用
契
約
自
由
。
銀
行
係
立
法
者
在
金
融
業
法
(
 

K
W
G
=
K
r
e
d
i
t
w
e
s
e
n
g
e
s
e
t
z
)

第

一

條

第|

 :
i
二
款
賦
與
在
信
用
借
貸
領
域
具
有
獨
占
地
位
之
金
融
機
構
，
唯
立
法

 

者
在
限
爭
防
止
法

(
G
W
B

 =

 Ge
s
e
t
z

 

g
e
g
e
n

 

w
e
t
t
b
e
w
e
r
b
s
b
e
s
c
h
r
a
e
n
k
u
n
g
e
n
，

亦
即
卡
特
爾
法Ka

r
t
e
l
l
g
e
-

 

s
e
t
z
)

第

|

百
零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將
銀
行
從
一
股
卡
待
爾
抹
$

予

以

除

外

。
由

此

可
導
出
-
金
融
業
有
遵
守
憲
法

 

之

特

別
責
任
。

3

第

二

份

鑑

定

塑

墨

則

特

別

討

論

到

年

輕

的

成

年

人

因

對

銀

行

信

用

貸

款

的

連

|
曼

任

所

造

成

的

過

囊

務

 

負

擔

0
 
(
此

鑑

定
塑
口
書
認爲
)
該

聯

邦

暑

法

院

判

決

疆

當

事

人

之

一

般

人

格

權

。

一
般
而
一
一

吕
’
剛
成
年
之
人
法

 

律

交

易

經

驗

很

少

。
只
有
在
成S

後

-
其

方

可

襲

集

有

闊

信

用

交

易

及

擔

保

貴

任

之

經

驗

’
並
發
展

行

爲
之

2

 

〇

該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判
決
#

W

輕
人
^

^

己

爲

人
之
情
懷

或

因

家

庭

屬

*
以
僅
有
的

一

次
靈
仃
界
通
行

 

的

禱

上

馨

，S

人

如

此

高

的

債

務

負

擔

，
以
致
於
其
自
己
經
濟
上
生
S

建

立

終

其

一

身

無

以爲
之
i

個
人

 

在
財
務
§

會

方

面

之

自

我

決

定

(
s
e
l
b
s
t
b
e
s
t
i
i
n
e

將

因

此

而

喪

先
0



=
九
二

銀

用

蓋

i

8

圍

饔

務

上
S

所

重

纛

之

衍

增

’
此
些
是
無
I
驗
之
_

人

無

法辑
的

-
 

首

先

，
保
證
人
毋f

被強調，不
至
於
蠢
證

S

 

■>

 

:
一

^
®

格

的

壽

蠢

性

之®

 ?

1

 st
r
e
-

 

nger

 Einseitigkel .t
)

雲

蜃

尚

未

襲

基

融

震

以

義

務

，
將

所

有

畫

要

的

麗

主

債

雲

展

的

知
保
證
人
。
在

銀

行

壁

；他

w
t

’

有
關
保
證
的
任
意i

規

定(dispositive

 schutznormen )

痒
f

都
被

 

約

定
爲
不

生

努

。
由

此

乃

產

生

震

的

漏

洞

，
此
與
基
本
法
第
一

 

二
條
不
符
。

ft
第

-
憲
法
訴
願
人
之
初
審
愿
a .
認
爲
’靈

法

訴

理

由

。該
愿
蠢

爲

訴
願
之
疋

|

 f

契
約
自
 

由
、成
年
人
鋈
行

爲
責
任
以
及
亦
是
對
法
則
令
人
無
法

i

之

侵

害

。

B
'
 (

*
<
揉

之
理
由
)

此
二
件
f

訴
i

本
上
應
屬
合
法
。
部
分
1

口
法
者
只

f

 

1

訴
願
人
f

訴
願
i

對

蓮

院

判

決
f

。
 

此

-部
分
欠
缺
法
律
保
霸
益
。8

院

判

決

鬣

人

*但
此
判
決
已
蠢
院
有
利
於
鐘
人
予
以
變

 

更

。
馨

蜃

法

院

雖

嗣

眞

市

儲

麗

行

之

上

訴

又

醬

第

-
審

㊅
決
回
復--

但

爲

除

去

宜

禱

螯

-
只

 

該
上
訴
i

決

(
提
出
憲
法
訴
願
)
麗

已

足

。
如

果

該

案

件

被

發

回

原

缓
院

，
i

的

*

:

保f

益
才
需
要
列

 

入
#

^

但
此
已
不
可
能
。
聯

法

院

必

誓

先

審

讀

_

摘

之

聯

邦

蜃

法

詞

決

。
如
果
該
第
三
審
上
訴

 

-

首
先
S

雲
院
判
決
應
被

囬
復
。旣
藭
願
人
就
院
判
決
未
提
出
訴
願
’

 

之

，
因
此

 

即
無
發
回
8

院
之I

。

C

'
 
(
第

一

憲

法

訴f

理

由

’
第

二

審

訴

麗

連

由

)



第

I

訴
願
人
訴
願
在
合
法

-N
M

画
内
f

理

由

。®

的

’
第
二
}
^
人

之

霍

訴f

 §

由

。

I

'

兩
件
憲
法
訴
願
雰
對
民
事
法
院
之
判
決
。所

指

摘

翥

非

蠢

決

所

引

此

些

作

肇

豐

民

 

法
規
定
無
可
指
摘
。
兩

位

訴

願

人

之

指

馨

蠢

涉

到

-
般

緩

的

解

釋

與

適

用

丄

S

1
一
般
條
款
’
尤
其
是
民
法
第

 

1

百
三
十
八
1

湯

二

百

四

十

二

條

-
要
求
民
事
法
院
就
震
法
上
之
契
約

爲
内
容
審
査*

在
i

二
般
條
款
具
體
 

化
時
’私
法
自
治
之
及
一
般
人
糧
均
應

S

及

’赀

初

窶

事

籠

&

^

者

。
此

一

理

由

釐

s

f

i

s

 - 

-

基
本
法
在
基
i

 1 

f

I

了

幫

有

—

域

的
i

上
基
本
決
定(G

r
u
r
t
d
e
n

src
h
e
i
d
u
n
g
)

。
此
匙
1

本
 

決
定
透
過
在
各
個
法
震
直
接
支
配
的
規
定爲
媒
介
而
發
展
開
來
’
並
在
民
事
法
一
般
條
款
之
解
釋
上
具
有
特
別
囊

 

(
參

 

B
v
e
r
f
G
m
7. 

1
9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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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, 

3
1
5
)

。
在

此
，
民
法
第
-
百
三
十
八

 

第
二
百
四
十
二
條
完
全

I

般
性
的
I

善
良
風
俗
、
交

易

纂

以

及

馨

原

則

’
此

些

I

霞
款
要
求
法
院
首
先
以
憲

 

法
上
基
本
決
定
的®

^

點
爲
讓

予

以n
n
t^

。因
此
’民

事

毚

上

^

S

在

一

般

條

髮

解

蠶

適

用

 

時

’
醬

毒

視
爲

「
奋

J

 

(
R
l
c
h
t
l
i
n
i
e
n
)

。
倘薑事此因此作

3
3
^
}
^
-

造
不
利
之
判

 

決

，
即

已

整
i

f

Jih

l
 
侵

害(
B
v
e
r
f
G
E

 

7, 

1
9
s
n
2
0
€

 

f
.
l
;

震

嘉

此

判

決

)

。

唯
基
本
上
麓
憲
法
法
院
亦
不
必
對
一
般
法
律
之
解
釋
蠢
用
予
以
審

査
。聯
法
院
只
是
應
注
意
確
保

一

 

般
法
院
應
顧

臺
-w

規
範
i

 0
因

此

’
聯
—

法
法
院
不
®

因
其
f

在
是
否
違
反
基i

地
位
的
判
斷

三
九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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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時
另
有
所
強
調
而
擬爲
不
同
判
決
時
，
即

醫

具

蠤

判

力

之

民

事

判

決

。
聯

馨

法

法

院

必

¥

以

糾

正

之

聶

乃

 

f

，
$
最|摘
之
上
不
正

f

基
f

見

解

，
特

別

是
®

—

範

圍

，
而

生

有
f

上
之
問
 

題

，
並
因
此
在
具
體
的
案例
上
的
實

質

囊

有

重

大

影

雲

(BverfG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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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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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〕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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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
4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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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U
G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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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9
7
5
’

 31
5
〔3
1
6T

t
:

^
^

判
決
)

。
準

此

’
聯

邦

蠢

法

院

醫

一

訴

願

人

之

案

罂

爲
之

判

決

即

無S

存
 

在

(
K
 )

。
相

反

的

’
聯
邦
最®

院
就
第
二
訴
願
人
案

^
15

之
判
決
f

上
尚
不
至
於
漠I

t

*

我
(
皿

了

H
二

第

i

法

訴

署

理

由

)

1
聯
邦
f

法
院
必
須
予
以
評
價
之
保
證
契
約
有
別
於

I

般

信

約

。第
一
訴
願
人
接
受
一
異
—

之
風
 

險

而

卻

輋

受

款
之
經
濟
上
利
益A

保

證

人

幾

乎酱
所

有

民

法

上

任

藎

之

保

護

規

定
>
 ®

自

 

己
責
任
之
其
父
之
企
業
風
險
’囊
保
範
圔
遠
超
乎
甘
鐽

®

係

(wirtschaftllches

 ve
l
t
n
i
s
)

 

。消
自
簽
約
時
起
’讓

蜃

搆

即

無

願

人

在

籰

任

案

例

上

’
可
預

S

璧

二

生

無

法

以

异

自

麗

保

 

債
f

解

脫

。
歷

一

狀

況

’
 f

 

要
件
及
理
由
之
問
題
不
林
重
生
’
尤
其
是

W
i
K

的
閩
明
(p

a
r
t
e
i
g

 

r
t
s
g
)

=
訴
願
人
在
壽
審
時
即
星
張
，
市

行

違

反

麗

刖

之

注

囊

務

(vorvertragliche

 Ruecksi 

chtspf

 

1

 

ichten )

 
’
並
充
分
利
用
其
交
易
上
之
無
經
驗
以

I

m
fll
益
。此

爲

法
院
所
採
。

與
此
S

的
-霖

變

法

院

保

證

蠢

内

容

之

審

査
〇

締
藝
方
畫
上
是
否
以
及
在
篇
圍

内

 

嘉

麗

蠢

結

及

其
内

蠢

決

憲

自

由

’
麗

變

法

院

並

未

注

意

及

之

。
此
乃
因
其
_

奮

所

保

障

之

私

法



自

着
所
誤
解
之
故
。

■

2
+
a)
依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歷
來
判
決
，
個
人
依
其
自
由
塞
0

爲
法
律
關
係
之
形
成
係
屬
~
般
行
爲
自
由
之|

部

分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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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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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
法
自
治
作爲
「
個
人
在
法
律
生
活

 

層
面
之
自
我
決
定

 

J
m
r
i
c
h
s
e
?

 in
:
Jsensee /K

i
r
c
h
h
o
f
,

 Handbuch

 des

 st
a
a
t
s
r
e
c
h
t
s
.

 Bd
.

 VI
,S
.121P

 

R
d
n
r
.

 58)
 〇

私
法
自
治
必
要
時
應
予
限
盤
需
要
一
法
律
上
之
規
定
。
私
法
規
定
因
此
係
由
5

互
間
須
互
相
協
調
之
規
定
及

 

形

成

墓

(
G
e
s
t
a
l
t
u
n
g
s
m
i
t
t
e
l

芣
同
之
制
度

所

組

成

，
唯

此

些

規

定

及

形

成

產

必

須

與

憲

法

秩

歲

調

乃

可

。
 

此
並
非
意
味
著
私
法
自
治
賦
與
立
法
者
得
汪
意
形
成
(
2
^
0
巴
江
§
)
致
使
基
|

之
^

^

空

。
立
法
者
毋
寧
在
應

 

予
形
成
之
規
定
上
受
到
基I

I

法
律
意
旨
之
拘
束
。
立
法
者
必
須爲
個
人
之
法
律
生
活
閣
啓
-
適
當
之
活
動
空
間

 

。
依
其
規
範
標
的
，
私
法
自
治
在
必
要
時
尚
仰
賴
國
家
之
介
入
。
其
麗
必
須
同
時
顧
及
司
法
現
實
並
課
與
立
法
耆
我

 

務

’
以
提
出
法
律
交
易
形
成
方
法
以
供
始
兩
’
此

一

法

律

交

易

形

成

在

法

律

上

應

具

有

拘

束

力

’
並
在
爭
議
的
案

 

件
上
得
形
成
可
貫
徹
之
法
律
地
位

(
R
e
c
h
t
s
p
o
s
i
t
i
o
n
)

。

,b>
立
法
者
在®

成
私
f

定
的
義
務
上
面
臨
一
如
何
與
實
務
取

i

調
之
問
題
。
民
查
父
易
上
，基

體

 

係

以

平

地

位

參

與

，
其
各
有
不
同
之
利
益
，
往
往
並
具
有
相
反
之

on ®

。
旣
然
民f

易

皆

本

法
 

第

二

條

第

-
項
之
保
護
’
並

得

平

蠢
f

私

法

自

治

的

基

秦

霞

-
則
不
得
只
使
較
強
之
-
方

 

，
相

互

銜

突

之

基

毒

搜

應

視
爲
相

互

影

響<w
e
l
w
i
r
k
l
)

並
應
相
互
■
,

以

使

所

有

世

暈

人

之

基

毒

=
九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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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皆

盡

還

地

纛

效

用

-

嚣

法

上

 >
 
合

理

的

利

益

褰

_
思

*

雙！
互拘束並因此而裏蓄人之行 

爲
自在

(
Handlungsfreiheit )

。̂
^

之

|

方如

Ĥ
D
j
w
s
h
K

之
f

,
以*

1
*

上

宜

溥®

約
内
容
f

商
作

 

決

定

’
則
^
!
^
*
事
人
而
言
’
此
鲕
量

一

突

異

文

無

_

受

畜

定

(
「
1

^

迕

屋

！

(
參
8
^
4
3
£
8
1
.

M

 S

T

m

s

s I

*
 s

 P

S

 

i

s

i

f
-
^
7

h
a

n
d

l
u

n
g

s
g

l
e

i
c

f
 

I
c

h
t)

即
}
^
多
多
少
^

*
t

。

之
f

 

不
f

 因
 

到
縁
即
生
問
題
■

應
予
修
正
。唯

如

幫

i

s

型

，
即
8

 - 

上
明
顔
低
下
且
契
約
之
結
果

 

下
之
一
方
顯
失
公S

 ’則
民
事
法
規
之
有
所
反
映
並
使
之

S

正
之
可
能
。
此
種
要
求
乃
源
晨
私

 

法

自

(

基本
擔二
擔

I

項
)
以

1̂
1

國原則二+
^

 

1

項

’
第

二

十

八

證

5

)

。6
現

行

契

約

霉

合

此

藝

求

。
民
法
立
*

S
t
5s

交
易
上
較Rg

S
R
S

 

1

方
創
造
出
不S

保

董

定

，
 

黛是從形式平等私法交曩式出發’但
帝
此
式
並
將
之
銳
回

(
z

i
l

e
l

n

 

)至

德

(materiale

 Ethik
 

sozlaler

 

verantwortung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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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w
i
e
a
c
k
e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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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dustrie 

gesellschaft

 

und

 PM
V
a
t
r
e
c
h
t
s
o
r
d
n
§
g
.

 197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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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4r
今
曰

 

一
 致

的

是

^
自
由
只

^
.
R
I
^

 

係
相
s

f

之
案
型
上S

量

適

當

利

益

■

之

媒
介
’
亦

且

此

種

變

犁

霎

約

平

等

所

爲
之

平

衡

正

是

現

 

行
民
事
法
^
^
|
^
務

(
參

二
营
&
,
 

Das

 Rechtsverstaendnis
 in
 

d
e
r
V
e
r
t
r
a
g
s
l
e
h
r
e
,

 JuS

 1985*

 S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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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

法

大

部

分

規

定

已

表

明

出

此

種

任

務

(
H
o
e
n
n
,

 Kompensation

 eestoerter

 Ve
r
t
r
a
g
s
p
-

 

a
r
i
t
a
e
t
，
1982)

 o
在
此
種
情
況
下
-
民
法
一
般
條
款
具
有
關
鍵
性
之
囊
。
民

塗

一

百

三

十

八

謂

二

項

9
文

M
t
：

別
清

 

明

此

點

。®

I
上
必
妖
—

契

約

-
方

之

談

判

位

者

屬

之

-
契

約

-
方
之
無
經
驗
者
亦
屬
之
。
如
果
契

 

之
一
方
充
分
利
用
此
種
！

I
行

|

己
之
利
益
，
則

該

麗

應

屬

無

效

〇

民

法

第|

百
三
十
八
謂
一
項
一

 

般

德

規

定

契

約

因

違S

良
風
俗
而
無
效。讓

效

不
同
的
是
第
二
百
四
十
二
條
，
民

事

蜃

界
S
地
認

 

爲

，
誠
實
信
用
原
則
是
契
約
形
成
力
量

(vertraglicher

 Gestaltungsmacht )

的
内
在
界
限
，
並
足
以
建
構
法
院

 

對
契
約
内
容
審
査
之
權
限
(最
後
請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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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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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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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l
l
e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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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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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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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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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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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
.
r
 

就
内
容
審
査
之
要
件
及
密
度

a
n
t
e
—

t
a
e
t
)

在
法
f

獻
上
雖
然
有
所
爭
議
。唯
現
上
無
論
如
何
已
經

i

了

 

此

一

制

度

而

足

以

就

上

對

契

約

平

等

之

障

礙

有

所

匡

正

’
此
已
符
合
惠
法
之
要
求
。

對
民
事
法
院
而
言
’
由
此
可
S

 ’在
一
般
條
釋
置
5

 ’其

S

獲

意

到-

契
約
不
S

爲
突
異

 

令
人
無
法
養
又
之
決
定

<

 

F
r
l
b
e
s
t
l
r
m
i
)

之

媒

介。
一

般

而

言

’
如

果

翻

當

事

人

約

定

f

項
可
受
允
許
之
約

 

定

’
廣
泛
的内
—

査
即
屬
I

。
但
如
果
契
約内
容
對
i

約
一
方
加
以
非
比
尋
！

龜

而

在

利

益

的

平

衡

上

顯

 

不
適
I

，
則
法
院
不
—
爲

「
契
約
就
是
契
約
」
—

已

足

。
法

必f

明
該
約
定
是
否

三
九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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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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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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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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匡
正
C

民

事

蠢

如
S

S

程

序

並

如

何

—

果

*
首
先
是
一
罄
的
問
題
*
菌

在
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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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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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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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！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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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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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之論證邦最

m
u

m
®

’
理
由
s

農

年

’
必

須

已

醫

己

確

認

其

所

決

豪

風

險

。
此
理
由
尚
有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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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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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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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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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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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^

^

明

I

 

高

額

：
§

^

用

§

墨

-
 s

s

i

s
^
i

i

^
^
i

^

 •
 ̂
s

l

i

l

i

i
^

 

-

»

n

€

 *
 l

^
i

m

i
»
S

E

i

s

s *
 

- s

v

f

共

有

人

負

饔

債

務

。
此

種

風

險

之

囊

蠢

圖

甚

至

連

交

易

上

有

纛

的

人

蠶

以

估

計

；
對
只
有
二
十
一
歲
而
未

 

受

過

正

規

蠶

警

之

訴

願

人

而

言

*
 

i

I

險是無的

*

s

 - i

f

»
i

s

a

l
^
n

^
i

s

f

f

i

M

s

^
i

^

s

 *
 i

m

s

M



舜

以

r

您
$

裏

樊

責

爵

」麗

，麗

蠢

法

院

蠢

鼉

暴

。與

馨

爲

確

認

相

反的，

法院
—
這
只
是
暫

®

實
可
*

,
不

人

地

位

產

生

—

。
這
在
此
問 

題

上

是

不

公

平

的

，
且

基

本

上

亦

®

私

法

自

治

之

基

I

f

，
故

i

決

無

再

存

在

之

建

。

一

般

人

篇

是

否

 

因

此

受

侵

害

’
則

尚

有

討

論

之

蠢

。

?

(
第

二

憲

法

訴

i

l

由

)

第
二
訴
願
人
案
型
所
牽i

不
是
一

髙

以
預
見
之
—

風
險
。
此

i

牽
涉

I

 f

信

—

款

，
如

果

 

吾-

及

i

生

活

之f

’則其_

霊

即

不

。

I

信
f

 

係

訴

’
故
可
 

認
蠢
訴
願
人
套
筆
貸
款
之
利
益

i

該

受

傷

判

決

■

認

’
契
約
締
結
之
附
隨
情
況
亦
不
至
於

 

令

人
懷
疑
’
訴
願
人
是
否
受
脅
迫
而

爲
保
證
之
意
思
表
示
，
或

H
P
K

他
方
式
致
其
決
定
自
由
受
到
妨
害
。
金
融
機
構
在

 

此
亦
無
違
背
費f

我
務
。
銀
行
雖f

貸

款

之

給

予

證

，
但
依
^
^
院
之
確
認

-

此
並
不
違
反
止
@
義
務
( 

A
u
s
k
u
n
f
tpflicht )

，
|

是
銀
行
亦
未
美

^
#
5

任

風

險

。

W
6
K

的

判

斷

上

，
聖

院

深

入

地

處

理

民

書

一

百

二

十

八

條

以

羅

二

百

四

十

二

條

之

一

醫

款

。
璧

院

 

並

未

蜃

私

法

自

治

i
s

W
W

雞

〇

 S

院

以

義

高

蠢

拒

絕

以

訴

願

人

無

自

己

之

收

人

爵

產

麗

該

 

保

證

契

約

單

獨

宣

止

i

效

。
唯

就

信

用

貸

款

襲

類

i

度

1

一 

一

，
此

在

憲

法

上

尚

無

可

苛

责

。

同
樣
的
’
此
亦
無一

般
人W

- N

侵
害
可
言
。
在
信
用M
敎
f

證

契

約

賽

疋

時

’
 1

可
避
免
的
陷
入
超

 

額

債

務

,
是

否

顯
渉

-
以
及
在
如
何
範
圍内
才
_

到
此
一
由
判
決
所
發
展
出
來
的
磬
自
由
權
(

I

三
先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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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
官：
®

H
e
r
z
o
g
.

 He
n
s
c
h
e
l
,

 Se
i
d
l
,

 
6-s
i
i
,
 

s
o
e
l
l
n
e
r
-

 Di
eterich ,

 Ku
e
h
H
n
g
-

 se
i
b
e
r

rl-
 

第
一
 

訴
®

-

理
人"

Ernst-August

 

B
a
c
h
i
l
s
，

址

股
：Leonardtstrasse

 

8.

 38175

 Hs
n
o
v
e
r
;

第
 

二
訴
願
人
之
全
權
代
理
人

.
.
T
h
i
s

 W .

 R .

 Blumen
t
a
h
l
f
t
s
g
，

址
設
.

■
w
e
d
e
l
e
r
.
L
a
n
d
s
t
r
s
s
e

 14,

 22559

 Ham 

burg 
註

：

1

囊

稿
爲
止

尚

未

收

錄

於

黯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_

0

2

徳

置

鋈

-亘
一
干
八
謂
一
畺
定
：廛

良

風

〇

3
 ZI

揉

一

法

霜

誌

，

1980W
1

 至

爲
Jtnsolvenzrecht .

 

1980W
S

S
1BK

名
爲Zeltschrlft

 

fuer 

I
n
s
o
l
v
s
z
p
r
x
i
s

，^8
3

稱Z
I
P
*

四n
r
^
i
z
e
i
t
s
c
h
r
l
f
t

 

fuer

 

w
i
r
t
s
c
h
a
f
t
s
r
e
c
h
t
,

簡

 

栗

變

*
主
要i

民
©w

p
s
s
i
w
e

決

-

4
 

M
^
l
;
^
^
l

，
<
H
W
0
i
ŵ
>
a
p
i
e
r
-
M
i
t
t
e
i
l
u
n
g
e
n
,
T
e
i
l
4
:
z
e
i
t
s
d
1
r
l
.
f
t
f
u
e
r
w
f
r
t
s
c
h
a
f
t
s
-
u
n
d

 

g?
n
k
r
e
c
5
.

5

讓

民

篇

三

百

1
-h
^

y
:
W

K

之一
方因
鬆道
一部
，

或

就

此

蠢

設

定

用i

s

警

’
其
I
K̂

l

。



9 8
德
國
民
法
第
二
百
四
十
二
條
規
定
.
.
債
務
人
應
斟
的
交
易
習
惯
’
依

誠

實

信

而
爲

給

付

。

德
國
銀
行
實
務
上
有
-
轉

帳

帳

戶

’
稱爲G

i
r
o
k
o
n
t
o

 
’
戶
頭
所
有
人
得
透
過
此

j

帳
戶
進
行
支
付
f

取
他
人

 

經
由
銀
1
0
來

之

款

項

。
提
款
卡
之
進
出
亦
透
過
此
一
帳
戶
進
行
’
故
此
種
帳
戶
具
有
信
用
帳
戶
之
意

M我
。
聯
邦

 

憲
法
法
院
此
所
謂
之
信
用
帳
戶
諒
係
指
戶
而
一
一
目

o
 3

帳
戶
所
有
人
得
授
權
他
人
使
用
該
戶
頭
以
進
行
款

 

項

之

進

出

’
 S

權
人
因
此
在
此
戶
頭
有S

領
取
款
項
之
權
。
從
本
判
決
上
文
觀
察
’
此
之
f

權
應
指
此
種

 

簽

名

權
而
言
。

德
國
民
事
訴
訟
法
第
八
百
五
十C
條
係
規
定
不
S

押
之
工
資
所
得
數
額
。

德

國

民

法

第I

百

三

十

八

條

第

二

項

規

定

，
•
法
律
行爲
係
乘
他
人
急
迫

 

>

 輕

率

達

1

驗

’
利

用

給

付

-

對

 

自

己

或

第

三

人
爲
財

產

上

利

益

之

約

定

或

給

與

者

’
 
f

;財

產

上

之

利

益

超

過

給

付

之

價値
甚

鉅

’
依
當
時
情
形

 

顯

失

公

5

-

其

法

律

行
爲
無

效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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